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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服务指南

一、事项名称

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

二、办理依据

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

第三十条 国家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

家标准或者地方标准的企业标准，在本企业适用，并报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备案。

2、《关于做好行政审批事项下放、委托下放相关工作

的通知》（鲁卫食安监督函〔2013〕34 号），省卫计委将食

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工作委托下放至各市卫生计生行政部

门办理。

三、办理条件

仅受理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山东省食品安全地方

标准的企业标准备案。

四、申请材料及份数（标注是否为必须）

1、山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前公示表/一份（必须）

2、山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表/一份（必须）

五、申请方式

网上在线申报

六、基本流程

1.用户注册

访问系统网站 http://60.216.53.106:8081/main，

http://60.216.53.106:8080/ma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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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击注册按钮，跳转到山东省统一政务服务门户单位注

册页面，按照页面填报内容要求完成用户信息登记，完成注

册，登录后再次跳转到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服务管理系

统。按照用户注册页面填报内容要求，完成用户信息登记并

注册。

2、备案前公示

用户登陆后上传《山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前公示

表》，上传成功并公示审核通过后，向社会公示不少于 10

个工作日，接受各方意见建议。

3、受理

公示结束后填报并上传《山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

表》，上传成功后等待公开审核。

4、备案通过

备案信息通过后，备案表格自动转入 pdf+水印格式，可

点击查看下载，同时备案信息向社会公开，备案完成。

七、收费依据及标准

无收费

八、办理时限

法定时限：20 个工作日 承诺时限: 符合条件即时办

理（法定公示期，不包含在承诺时限内）。

九、咨询方式

1.现场咨询：烟台市莱山区银海路 46 号烟台市政务服

务中心 3 楼行政审批综合服务区 A337 号窗口；电话：

0535-6788558。

2.电话咨询 0535-66029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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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网络咨询：

http://ytzwfw.sd.gov.cn/yt/icity/guestbook/consult

十、办理流程图

http://ytzwfw.sd.gov.cn/yt/icity/guestbook/consul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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